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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5 月 22 日 
 

致持牌法團的通函 

開立帳戶及與客戶維持關係時應採取的監控措施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近期對 12 家持牌證券經紀行的開戶作業手法進行了檢視

（是次檢視），並識別出（除其他事項外）以下方面的重大缺失：對開戶文件的盡職審查，以

及對與海外中介人建立的跨境代理關係的盡職審查及持續監察。 
 
值得注意的是，是次檢視發現，某些經紀行在開戶過程中接受了其客戶提交的可疑或偽造文

件，及未能在對與海外中介人建立的跨境代理關係進行盡職審查及持續監察的過程中，識別出

預警跡象和異常情況。這令人對客戶的意圖產生嚴重疑慮，包括帳戶有可能遭不當使用來進行

可疑或不法交易，並使持牌法團面臨更大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事實上，有部分帳

戶其後涉及在沒有交易活動的情況下進行了可疑資金轉移。 

 
因此，持牌法團必須對各種預警跡象保持警覺，例如帳戶僅用作存款並在資金被悉數提取後一

直閒置，銀行帳戶出現頻繁變更，互無關連的客戶共用銀行帳戶或地址 1，以及海外中介人的客

戶背景概況與該等中介人的司法管轄區或典型的客戶群不相符。 
 
證監會發出本通函，旨在提醒持牌法團注意在是次檢視中識別出的缺失和持牌法團應達到的標

準，以及開立及管理客戶投資帳戶時的額外措施。 
 
在是次檢視中所識別出的缺失，以及持牌法團應達到的標準已載於本通函附錄 A。除其他事項

外，持牌法團應按照本通函附錄 A 第 1 項，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進行內部核查，以偵測是

否曾接納可疑或偽造文件來開立帳戶，並關閉涉及使用可疑或偽造文件的帳戶。 
 
證監會對某些經紀行在處理開戶時盡職審查不足深表關注，並絕不容忍持牌法團在與客戶建立

或維持持續業務關係時，使用可疑或偽造文件。證監會將對違規經紀行採取監管行動，包括要

求由外聘顧問進行內部監控及回顧審查，施加發牌條件 2以限制有關經紀行的業務活動，以及在

適當情況下採取執法行動。 
 
在開立及管理內地投資者的投資帳戶時所須採取的額外措施 
 
鑑於在是次檢視中識別出的可疑或偽造文件大多涉及屬內地投資者的帳戶，且考慮到持牌法團

可能面對的相關業務、監管和聲譽風險，本通函附錄 B 載列持牌法團在開立及管理有關帳戶時

須採取的額外措施，當中包括應證監會的要求進行核查，關閉以可疑或偽造文件開立的投資帳

戶，關閉零結餘不動投資帳戶以紓減該等帳戶被不法分子用作進行非法活動的潛在風險，以及

所有持牌法團在為內地投資者開立新的投資帳戶時須採取的額外措施，例如投資者聲明。 
 
附錄 C 亦載有一組常見問題，以協助持牌法團實施本通函內的監控及措施。 

 
1 請參閱證監會同於 2025 年 11 月 17 日發出題為“偵測及預防用作洗錢的潛在分層交易活動”的通函和題為“證監

會敦促持牌機構偵測及預防用作洗錢的潛在分層交易活動”的新聞稿。 
2 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16(6)條，根據該條例第 116(1)條批給的牌照須受證監會施加的合理條件規限，而證

監會可隨時在合理情況下及藉送達書面通知予有關持牌法團，修訂或撤銷任何該等條件或施加新的條件。 

http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circular/aml/doc?refNo=25EC62
http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corporate-news/doc?refNo=25PR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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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香港境外投資者提供服務 
 
當持牌法團直接或透過有關聯者、第三方服務提供者或香港境外的中介人，向香港境外投資者

提供服務時，持牌法團必須同時遵守香港及有關司法管轄區的所有相關法律和監管規定。在向

香港境外投資者提供服務時，持牌法團不應從事或助長任何非法活動。特別是，持牌法團應注

意中國證監會及其他中國內地當局在 2026 年 5 月 22 日聯合發出的通知 3，當中指明對某些在

內地進行的非法跨境證券、期貨及投資基金相關活動的整治方案。持牌法團應注意，若違反香

港境外的司法管轄區的任何適用監管規定，或會構成不遵從《操守準則》4 第 12.1 段的情況，

並可能會導致證監會對其採取監管或執法行動。持牌法團必須立即向證監會匯報嚴重違規事項
5。  

 
高級管理層的責任 
 
高級管理層須為確保就開立帳戶及與客戶維持關係而設有適當的操守標準及穩健的內部監控系

統，防止接受可疑或偽造文件，和持續全面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方面，承擔最終責任 6。  
 
高級管理層應從速處理本通函所提出的問題，加強持牌法團的監控措施，並確保全體員工已接

受妥善培訓，以有效地履行其職責 7。如持牌法團及其高級管理層未有履行上述責任，他們的適

當人選資格或會受到質疑，並可能引致證監會對其採取監管或執法行動。 
 
證監會將透過非現場監察、現場視察和主題檢視，繼續監察持牌法團的合規情況。我們亦會按

照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監管機構所簽訂的諒解備忘錄，與它們合力處理業界的失當行為。 
 
如對本通函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聯絡中介機構部相關個案主任。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中介機構部 

 
 
連附件 
 
完 
 
SFO/IS/018/2026 
 

 
3  請參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的網頁。 
4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操守準則》）。 
5 《操守準則》第 12.5(a)段。 
6 《操守準則》第 9 項一般原則。 
7 《適用於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的管理、監督及內部監控指引》第 III.3 段。 

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7634326/content.shtml

